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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門診/健檢/衛教/病歷室等其他單位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檢驗結果後續處理建議 

感染管制措施 1 
院內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定病例數 

0 人 1-2 人 同一單位陽性人數≧3 人 

風險對象自主

健康管理/ 

居家隔離 1,2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應進行自主健康

管理 5： 

1.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惟

須遵循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範，如有外出須

全程佩戴口罩，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落實每

日健康監測。 

2.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出現症狀 6 應停止上班

並進行採檢，待相關症狀緩解及確認採檢結

果為陰性後方能返回上班，且仍需持續自主

健康管理至原定期滿。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及陪/探病者應進行自

主健康管理 5： 

1. 名單造冊，通知病人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注意

須遵循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範，如有外出須

全程佩戴口罩，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落實每

日健康監測。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住院或返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有再返診 /住院且無症狀

者：可維持常規治療，工作人員依標準防護措

施照護穿戴個人防護裝備（PPE）。 

4.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者
6：感染管制措施比照確定病例執行，並進行

採檢 7，檢驗陰性後依標準與飛沫防護措施照

護。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應進行自主健康

管理 5： 

1.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無症狀可持續上班。惟

須遵循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範，如有外出須全

程佩戴口罩，避免出入公共場所，並落實每日

健康監測。 

2.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若出現症狀 6 依通報病例

辦理。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及陪/探病者應進行自

主健康管理 5： 

1. 名單造冊，通知病人進行自主健康管理。於自

主健康管理期間延後非急迫性醫療；若有症

狀應儘速與衛生主管機關或醫院之專屬窗口

聯繫，依指示就醫，避免自行就醫。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

住院或返院就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有再返診 /住院且無症狀

者：工作人員依「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

管理者接受醫療照護時之感染管制措施」照

護。 

4. 自主健康管理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有症狀者
6：依通報病例辦理。 

(一)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 

1. 改列為密切接觸者，並居家隔離 9 至原自主

健康管理期滿，且隔離期滿需接受自主健康

管理。期間若有症狀 6，依通報病例辦理。 

2. 無症狀者於居家隔離期滿採檢，確認陰性後

才可上班，且應依循「醫療照護工作人員自

主健康管理期間返回工作建議」所載相關注

意事項。 

(二)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及陪/探病者： 

1. 名單造冊，改列為密切接觸者，並居家隔離
9 至原自主健康管理期滿，且隔離期滿需接

受自主健康管理。有症狀者，依通報病例辦

理。 

2. 進行病歷註記：若病人於隔離期間住院或返

院就診，提醒醫護人員注意。 

3. 隔離期間有再返診/住院且無症狀者，應依

「居家隔離、檢疫或自主健康管理者接受醫

療照護時之感染管制措施」辦理；如需住院

者，應收治於專責病房或隔離病房進行照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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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管制措施 1 
院內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確定病例數 

0 人 1-2 人 同一單位陽性人數≧3 人 

風險對象擴大

採檢 1,2,3 

後續原則上無需再進行追蹤採檢，惟仍得由衛生主

管機關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評估決定後續是否進

行追蹤採檢，及相關之採檢對象、優先順序及時機

等（如：於自主健康管理第 3 天等）。 

(一) 確定病例為工作人員： 

1.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除初次採檢外，

風險對象尚應於自主健康管理期第 0、3 天再

次進行採檢 8。衛生主管機關仍得依流行病學

調查結果，評估後續是否進行追蹤採檢，及

相關之採檢對象、優先順序及時機等（如：

於自主健康管理第 7 天或期滿等）。 

2. 被列為風險對象之病人、陪/探病者或其他訪

客：原則上無需再進行追蹤採檢 8，惟仍得由

衛生主管機關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評估後

續是否進行擴大採檢及其時機（如：自主健

康管理第 3 天等）。 

(二) 確定病例為病人、陪/探病者或訪客：風險對象

原則上無需再進行追蹤採檢 8，惟仍得由衛生

主管機關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評估後續是否

進行擴大採檢及其時機（如：於自主健康管理

第 3 天等）。 

相關採檢原則及其他管理方式，原則上應優先依據

密切接觸者之規定進行；於隔離前儘速全面採檢，

並依「具感染風險民眾管理機制」進行居家隔離及

相關採檢規定。 

關閉/暫停運作
1 

(一) 原則上，所有確定病例相關活動範圍應暫停

業務，其餘區域可維持常規運作。 

(二) 於全單位完成清潔消毒（所有確定病例相關

活動範圍需完成終期清潔消毒），且環境採檢

結果為陰性，經報請衛生主管機關同意後，暫

停業務之區塊始可恢復運作。 

(三) 若有其他必要因素需於得知環境採檢結果前

即使用暫停業務之區塊，經報請衛生主管機

關同意後，該區塊工作人員穿戴之個人防護

裝備應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且於得知環境

採檢結果為陰性前，此期間該區塊照護之病

人及其陪/探病者需造冊及管理。 

(一)應暫停單位業務，至全單位完成清潔消毒（所

有確定病例相關活動範圍需完成終期清潔消

毒），且環境採檢結果為陰性，經報請衛生主管

機關同意後，該環境可恢復使用。 

(二)被列為風險對象之工作人員於待於初次核酸

檢驗結果確認為陰性後，始可恢復原本所負責

之業務。 

應暫停單位業務，至全單位完成終期清潔消毒 10，

且環境採檢結果為陰性，經報請衛生主管機關同意

後，才可開放使用。 

環境清潔消毒
1,4 

全單位清潔消毒（確定病例相關活動範圍需終期清

潔消毒）。 

(一) 全單位清潔消毒（確定病例相關活動範圍需終

期清潔消毒）。 

(二) 提高常規清潔消毒頻率至少 1 天 2 次至所有

仍留於該單位之風險對象自主健康管理期滿。 

全單位進行清潔消毒 10，未清空前，應提高常規清

潔消毒頻率至少 1 天 2 次。 

備註：1.若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後續採檢新增陽性確診個案，應依累計確診人數調整相關感染管制措施；考量門診/健檢/衛教/病歷室等其他單位配置或分區區隔於醫院間各有差異，實際納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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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對象自主健康管理/居家隔離、擴大採檢、關閉/暫停運作、環境清潔消毒等措施範圍或特殊狀況，如：有必要因素仍須維持指標病房/單位之部分區域持續運作等，得由衛生主管機關或醫院轄屬

傳染病防治醫療網區指揮官依流行病學調查結果及考量指標/單位相關配置或特性等因素後，另行裁示處理。  2.相關人員之造冊清單醫院應儘速提供給衛生主管機關進行追蹤與管理，惟目前在

院之工作人員、病人(含高頻率回診單位病人)及陪病者等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應由醫院負責採檢與管理；其他如離職員工、已出/轉院病人、陪/探病者或訪客等目前未在院之密切接觸者或風

險對象，由衛生主管機關進行後續追蹤及採檢。  3.考量群聚事件期間之情境較為複雜，1 個人可能屬多名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以致有多次採檢時機；若 2 次採檢時機相距 1 日

（含）以內，則可合併認計，毋需重複採檢。  4.為評估環境中 COVID-19 之汙染情形及確認環境清潔消毒之效果，於疑似汙染區域於環境清潔消毒作業前後，醫院均應進行適當之環境檢體採

檢，以作為感染管制措施之參考，惟仍應儘量避免為進行環境採檢而延宕清潔消毒作業。  5.醫院應對目前在院之密切接觸者或風險對象建立相關人員症狀監測及管理機制，包含體溫及 COVID-

19 相關症狀監測與回報系統且留有紀錄備查，建立抽查機制以稽核監測落實情形，及訂定非懲罰性員工請假政策等，並應確實執行。  6.如有出現 COVID-19 相關疑似症狀時，無論症狀是否輕

微，或本身是否具有相關慢性疾病史，即應先儘速與衛生主管機關或醫院之專屬窗口聯繫，依指示就醫，避免自行就醫。  7.除須遵循自主健康管理相關規範，於採檢後 3 日內避免出入公共場所

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且外出時應全程佩戴醫用口罩；檢驗結果尚未確認前，醫療照護工作人員穿戴之 PPE 建議先比照照護確定病例。  8.採檢對象包含原風險對象及新匡列之風險對象，若經

疫調後未延長自主健康管理期者，於原自主健康管理期計算採檢時程，超過即儘速採檢。若已超過自主健康管理期，請參考指引-參-七。 9.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可能無法釐清傳染鏈及接觸情

形，且環境可能有許多感染源，故將所有風險對象均視為確定病例之密切接觸者。  10.考量群聚事件規模較大，環境中可能遭較大量病毒染汙，為減少環境感染源造成之院內傳染，建議清空後

進行終期清潔消毒。 


